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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17���������证券简称：东港股份 公告编号：2010-037�

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1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10

月

15

日下午

14

点

，

在济南市

山大北路

23

号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方式进行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5

名

，

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8066.94

万股

，

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64.99%

。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谷望江董事长主持此次会议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会议

，

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等法律

、

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

二

、

提案审议情况

1

、

以

8066.94

万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赞成

、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反对

、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

通过了

《

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

2

、

以

8066.94

万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赞成

、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反对

、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

通过了

《

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

3

、

以

8066.94

万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赞成

、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反对

、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

通过了

《

关于向兴业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

议案详情见

2010

年

9

月

30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上披露的

《

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公告

》。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

，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法律意见书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

行政法规

、《

股东大会规则

》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

召集人资

格合法有效

，

会议的表决程序

、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五

、

备查文件目录

1

、

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关于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0 月 15 日

证券代码：000805�������证券简称：*S T 炎黄 公告编号：2010-029

江苏炎黄在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炎黄在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公司

"

）

已于

2010

年

10

月

8

日向各位董事发出召开七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的通知

，

并于

2010

年

10

月

14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会议由董事长卢珊女士主持

，

会议应参加董事

7

人

，

实际参加董事

7

人

，

人员分别是

：

卢珊女士

、

李世界先生

、

王宏先生

、

王斌先生

、

胡约翰先生

（

独立董事

）、

张国

和先生

（

独立董事

）、

朱建忠先生

（

独立董事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200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

详见

2009

年

9

月

10

日的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鉴于上述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日期已过

，

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相

关决议已自动失效

，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重大资产重组申报材料的议案

》。

特此公告

。

江苏炎黄在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零年十月十六 日

股票代码：000805���������股票简称：*S T 炎黄 公告编号：2010-030

江苏炎黄在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债权转让合同纠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1

、

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吴宏大就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向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起诉本公司

。

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已受理此

案

。

近日

，

本公司收到常州市新北区人们法院的应诉通知书

（

2010

）

新商初字第

420

号

。

二

、

本案的基本情况

（

一

）、

各方当事人

原告

：

吴宏大

被告

：

本公司

（

二

）、

纠纷的起因

、

依据及请求

原告民事起诉状载明

：

本公司与武进冷轧带钢厂

、

武进自行车配件厂

、

泰州市自行车线刹厂买卖业务

，

截止

2008

年

6

月

30

日

，

本公司欠武进冷轧带钢厂

174492

元

；

欠武进自行车配件厂

203878.46

元

；

欠泰州市自行车

线刹厂

504422.64

元

。

2010

年

，

武进冷轧带钢厂将对本公司

174492

元债权及利息违约金转让给原告

；

武进自

行车配件厂将对本公司债权本金

203878.46

元及利息违约金转让给原告

；

泰州市自行车线刹厂将对本公司债

权本金

504422.64

元及利息违约金转让给原告

。

原告诉求

：

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本公司归还原告

882793.1

元及利

息违约金

。

三

、

本案尚未开庭

。

四

、

本次公告前本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

、

仲裁事项

。

五

、

本案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都无影响

六

、

其他事项

根据原告吴宏大向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提出的财产保全申请

，

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冻结了本公司在

常州市土地储备收购中心土地出让金

106

万元

。

公司将根据上述诉讼的进展情况

，

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

六

、

备查文件目录

（

一

）、

应诉通知书

（

二

）、

民事诉状

（

三

）、

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

江苏炎黄在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600509���������股票简称：天富热电 2010- 临 026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第三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负连带责任。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于

2010

年

10

月

15

日上午

10

：

10

分

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

会议由董事长刘伟先生主持

，

应到会董事

11

人

，

实际到会董事

8

人

，

董事郝明忠先生

、

陈军民

先生分别委托董事何嘉勇先生

、

朱锐先生代行表决权

，

独立董事陈献政先生因无法联系

，

故未能参加本次会议

，

公司监

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会议

，

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要求

。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事项

：

1

、

关于天源燃气公司拟在石河子垦区农牧团场开发天燃气市场并开展相关前期工作的议案

；

同意天源燃气公司在石河子垦区农牧团场开发天燃气市场并开展相关前期工作

。

同意

：

9

票 反对

：

0

票 弃权

：

1

票

2

、

关于公司拟投资建设

2×300MW

热电联产项目的议案

；

同意公司投资建设

2×300MW

热电联产项目

，

该项目建设

2

台

300MW

国产燃煤热电机组

，

配套建设热网工程

，

项目

由公司拟设的全资子公司新疆天富天河热电有限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

，

预计动态总投资

25

亿元人民币

，

建设期

2

年

。

本事项还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同意

：

9

票 反对

：

0

票 弃权

：

1

票

3

、

关于天富房地产开发公司拟参与乌鲁木齐县水溪沟乡土地拍卖的议案

。

同意天富房地产开发公司参与乌鲁木齐县水溪沟乡土地拍卖

，

使用资金不超过

1.5

亿元

。

同意

：

7

票 反对

：

0

票 弃权

：

3

票

董事何嘉勇先生

、

郝明忠先生表示

：

因未能对该事项进行深入细致了解

，

故放弃对本议案的表决

。

4

、

关于对公司年度经营计划进行局部调整的议案

。

同意对公司年度经营计划进行局部调整

，

年度总体经营目标不变

，

具体如下

：

1

、

向玛纳斯天富水力发电有限公司追加安措费

9

万元

；

2

、

调整石河子天富农电有限公司年度经营目标为

：

供电量

11

亿千瓦时

；

3

、

新增向沙湾县乌兰乌苏工业园供电方案

：

新建

110KV

输电线路至客户自建变电所处

，

新建线路总长约

8

公里

，

总造价约

400

万元

。

同意

：

9

票 反对

：

0

票 弃权

：

1

票

5

、

关于天富房地产开发公司拟合作开发友谊宾馆综合楼项目的议案

同意天富房地产开发公司与石河子市友谊宾馆有限公司签订

《

合作开发协议书

》，

共同开发友谊宾馆综合楼项目

。

同意

：

9

票 反对

：

0

票 弃权

：

1

票

独立董事于雳女士表示因其已提出辞职

，

不再对董事会相关议案发表意见

，

放弃所有议案表决

。

特此公告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0 月 15 日

股票代码：600509���������股票简称：天富热电 2010- 临 027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第二十五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负连带责任。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2010

年

10

月

15

日上午

12

：

00

分

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邓海先生主持

，

应到会监事

3

人

，

实际到会监事

3

人

，

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

章程

》

的要求

。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事项

：

1

、

关于天源燃气公司拟在石河子垦区农牧团场开发天燃气市场并开展相关前期工作的议案

；

同意天源燃气公司在石河子垦区农牧团场开发天燃气市场并开展相关前期工作

。

同意

：

2

票 反对

：

0

票 弃权

：

1

票

监事谢晓华女士表示

：

因未能对该事项进行深入细致了解

，

故放弃对本议案的表决

。

2

、

关于公司拟投资建设

2×300MW

热电联产项目的议案

；

同意公司投资建设

2×300MW

热电联产项目

，

该项目建设

2

台

300MW

国产燃煤热电机组

，

配套建设热网工程

，

项目

由公司拟设的全资子公司新疆天富天河热电有限公司

（

暂定名

）

负责建设与运营

，

预计动态总投资

25

亿元人民币

，

建设

期

2

年

。

本事项还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同意

：

3

票 反对

：

0

票 弃权

：

0

票

3

、

关于天富房地产开发公司拟参与乌鲁木齐县水溪沟乡土地拍卖的议案

。

同意天富房地产开发公司参与乌鲁木齐县水溪沟乡土地拍卖

，

使用资金不超过

1.5

亿元

。

同意

：

2

票 反对

：

0

票 弃权

：

1

票

监事谢晓华女士表示

：

因未能对该事项进行深入细致了解

，

故放弃对本议案的表决

。

4

、

关于对公司年度经营计划进行局部调整的议案

。

同意对公司年度经营计划进行局部调整

，

年度总体经营目标不变

，

具体如下

：

4

、

向玛纳斯天富水力发电有限公司追加安措费

9

万元

；

5

、

调整石河子天富农电有限公司年度经营目标为

：

供电量

11

亿千瓦时

；

6

、

新增向沙湾县乌兰乌苏工业园供电方案

：

新建

110KV

输电线路至客户自建变电所处

，

新建线路总长约

8

公里

，

总造价约

400

万元

。

同意

：

3

票 反对

：

0

票 弃权

：

0

票

5

、

关于天富房地产开发公司拟合作开发友谊宾馆综合楼项目的议案

同意天富房地产开发公司与石河子市友谊宾馆有限公司签订

《

合作开发协议书

》，

共同开发友谊宾馆综合楼项目

。

同意

：

3

票 反对

：

0

票 弃权

：

0

票

特此公告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0 年 10 月 15 日

股票代码：600509���������股票简称：天富热电 2010- 临 028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300M W 热电联产项目投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1

、

投资标的名称

：

2×300MW

热电联产项目

2

、

投资金额和比例

：

动态总投资

25

亿元

，

由本公司以自有资金全额出资

。

特别风险提示

：

投资标的本身存在的风险

：

煤炭价格上涨和资金风险

。

一

、

投资概述

1

、

项目单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天富天河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

拟定名

，

实际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定为准

），

项目公

司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批准设立

；

2

、

本工程建设

2

台

300MW

国产燃煤热电机组

，

配套建设热网工程

；

4

、

本项目动态总投资约

25

亿元

；

5

、

本项目已获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发改能源

【

2010

】

1891

号

"

《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新疆兵团天富热电厂扩

建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

》

批准建设

；

3

、

本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

。

二

、

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该项目计划建设

2

台

300MW

国产燃煤热电机组

，

配套建设热网工程

，

动态总投资

25

亿元人民币

，

由本公司以自有

资金及银行贷款出资

。

三

、

本项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该项目的建设将进一步扩大本公司规模

，

巩固本公司在本地区电热市场的领导地位

，

并充分发挥本地资源优势

，

满

足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对电热产品的需求

，

保障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

同时大大拓展本公司电

、

热业务

，

提高公司未

来的投资收益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

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

也顺应了国家对电力建设

"

上大压小

"

的政策要求

。

本项目预计建成达产后年平均

：

可向电网供电

29.27×108kW.h

，

向热网供热

876.69×104GJ

，

实现销售收入

70636

万

元

，

实现利润总额

12911

万元

。

四

、

本项投资的风险分析

本项目的主要风险是煤炭价格上涨风险和资金风险

。

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及新疆优势资源转换战略的有效推进

，

新疆煤炭行业开发力度的加大将促使煤炭价格上涨

，

从而增加项目发电成本

。

对此

，

本公司与控股股东新疆天富电力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有媒体采购供应长期协议

，

随

着天富电力集团陆续完成南山煤矿

、

塔西河煤矿改扩建及大白杨沟煤矿建设

，

这些煤矿产能能够满足公司大部分煤炭

需求

。

本项目需投资

25

亿元人民币

，

投资额较大

，

所需资金除公司提供的自有金外

，

不足部分需向银行借款

。

如果资金不

能及时到位

，

将影响项目进度

，

增加后期运行成本

。

对此

，

公司将与贷款银行充分沟通

，

争取贷款足额

、

及时到位

，

同时

，

公司将拓宽融资渠道

，

积极利用各种融资方式

，

以保证该项目的资金需求

，

降低资金成本

。

五

、

备查文件目录

1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

2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0 月 15 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４８３ 证券简称：润邦股份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００３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以邮件形式发出会

议通知

，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

，

实到董事

９

人

，

会议由董

事长吴建先生召集并主持

，

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经认真审议

，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

、

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本次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

超过

６

个月

，

到期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公司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

，

不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

人民币的风险投资

。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网及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刊登的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二

、

审议通过

《

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和买卖本公司股票管理制度

》。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网刊登的

《

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和买卖本公司股票管理制度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三

、

审议通过

《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

见附件

）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四

、

审议通过

《

关于修订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

》，

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进行修订

，

修订后的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刊登于巨潮网

。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五

、

审议通过

《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同意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网及

《

证

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刊登的

《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特此公告

。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１０ 月１６日

附件

：

章程修正案

１

、

原章程第三条 公司经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

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５０００

万

股

，

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

修改为

：

第三条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批准

，

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０００

万股

，

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

２

、

原章程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

修改为

：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

３

、

原章程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５

，

０００

万股

，

均为普通股

。

修改为

：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２０

，

０００

万股

，

均为普通股

。

４

、

原章程第二十六条 公司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

。

修改为

：

第二十六条 公司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

。

（

１

）

公司股票被终止上市后

，

公司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继续交易

。 （

２

）

除法律

、

法规

、

部门规

章和国家政策另有规定外

，

不对公司章程中的前款规定进行修改

。

５

、

原章程第二十八条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

在任职期

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之日起

１

年内不得转让

。

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

，

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修改为

：

第二十八条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

在任职期

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之日起

１

年内不得转让

。

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

，

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５０％

。

６

、

原章程第四十四条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

：

公司住所地

。

……

修改为

：

第四十四条 除董事会特别指定地点外

，

股东大会应当在公司住所地召开

。

……

７

、

原章程第一百七十条 公司指定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巨潮网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

息的媒体

。

修改为

：

第一百七十条 公司指定证券时报

、

巨潮网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

体

。

公司可视情况增加其他媒体刊登公司公告和信息

。

８

、

原章程第一百七十二条 公司合并

，

应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

，

并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

清单

。

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

，

并于

３０

日内在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

公告

。

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

，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

，

可以要求公司清

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

修改为

：

第一百七十二条 公司合并

，

应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

，

并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

清单

。

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

，

并于

３０

日内在证券时报上公告

。

债权人

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

，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

，

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

供相应的担保

。

９

、

原章程第一百七十四条 公司分立

，

其财产作相应的分割

。

公司分立

，

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

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

人

，

并于

３０

日内在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公告

。

修改为

：

第一百七十四条 公司分立

，

其财产作相应的分割

。

公司分立

，

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

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

人

，

并于

３０

日内在证券时报上公告

。

１０

、

原章程第一百七十六条

……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

，

并于

３０

日内在中国证券报和证

券时报上公告

。

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

，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

，

有权要

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

……

．

修改为

：

第一百七十六条

……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

，

并于

３０

日内在证券时报上公告

。

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

，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

，

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

……

１１

、

原章程第一百八十二条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

，

并于

６０

日内在中国

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公告

。

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

，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

，

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

。

……

修改为

：

第一百八十二条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

，

并于

６０

日内在证券时

报上公告

。

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

，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

，

向清算

组申报其债权

。

……

１２

、

原章程第一百九十四条 本章程以中文书写

，

其他任何语种或不同版本的章程与本章程有歧

义时

，

以在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最近一次核准登记后的中文版章程为准

。

修改为

：

第一百九十四条 本章程以中文书写

，

其他任何语种或不同版本的章程与本章程有歧义

时

，

以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最近一次核准登记后的中文版章程为准

。

１３

、

原章程第一百九十八条 本章程应由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

，

并在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上市

完毕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备案登记后生效实施

。

修改为

：

第一百九十八条 本章程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施行

。

证券代码：００２４８３ 证券简称：润邦股份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００４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

、

重要提示

１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

、

保证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本次使

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

到期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２

、

过去十二月内公司未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

，

且公司承诺在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

，

也不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风险

投资

。

二

、

本次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２２７

号文核准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５

，

０００

万股

，

每股发行价

格

２９．００

元

，

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４５

，

０００

万元

，

扣除发行费用

６

，

２７１．９８

万元

，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３８

，

７２８．０２

万元

。

以上募集资金已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利安达验字

【

２０１０

】

１０６３

号验

资报告审验确认

。

公司将运用本次募集资金投资

“

起重装备产业化项目

”、“

海洋工程装备项目

”

和

“

舱

口盖生产综合技术改造项目

”。

三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目前

，

公司已使用自筹资金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其中

“

起重装备产业化项目

”

投入自筹资

金约

６

，

４５０

万元

，“

舱口盖生产综合技术改造项目

”

投入自筹资金约

９０

万元

（

准确数据以经会计师事

务所审核的为准

）。

公司将依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

置换后

，“

起重装备产业化项目

”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大约为

５６

，

２７７

万元

，“

海

洋工程装备项目

”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２５

，

１９７

万元

，“

舱口盖生产综合技术改造项目

”

募集资金专户

余额大约为

６

，

９２１

万元

。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进度情况

，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分批实施

，

所以

在未来六个月

，“

起重装备产业化项目

”

募集资金专户将会有不低于

３９

，

０００

万元的募集资金暂时闲

置

，“

海洋工程装备项目

”

募集资金专户将会有不低于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的募集资金暂时闲置

。

四

、

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及期限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运营成本

，

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

、

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等的相关规定

，

公司拟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

总额为人民

币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

（

其中来自于

“

起重装备产业化项目

”

募集资金专户的资金金额为

７

，

０００

万元

，

来自于

“

海洋工程装备项目

”

募集资金专户的资金为

４

，

０００

万元

），

单次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不超过

６

个月

，

到期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五

、

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预计节约财务费用的金额

、

导致流动资金不足的原因

、

是否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行为和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的措施

公司使用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

按现行同期贷款利率

（

６

个月以内为

４．８６％

）

测算

，

预计可节约财务费用约

２６７．３

万元

。

导致流动资金不足的原因主要是

：

公司产能不断扩张

，

导致目前流动资金略显不足

。

上述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

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

不直接或间接用

于新股配售

、

申购

，

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

、

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

可以有效降低财务成本

，

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期限

届满

，

公司将该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六

、

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发表意见如下

：

公司本次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能够有效地提高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

，

减少财务费用

，

降低经营成本

，

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使用计划

，

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

因此

，

监事会同意使用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

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

七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

：

公司本次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内容及程序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等相关法规

，

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公

司拟以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六个月

，

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

，

符合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

。

我们同意公司以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

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

，

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

八

、

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意见如下

：

１

、

润邦股份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２２７

号文核准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向社

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５

，

０００

万股

，

每股发行价格为

２９．００

元

，

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４５

，

０００

万元

，

扣除发行费用

６

，

２７１．９８

万元

，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３８

，

７２８．０２

万元

。

以上募集资金已经利安达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利安达验字

［

２０１０

］

１０６３

号验资报告审验确认

。

润邦股份本次拟使用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本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金额没有超过

募集资金净额的

１０％

，

已经经过了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

２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

公司已使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其中

“

起重装备产

业化项目

”

投入自筹资金约

６

，

４５０

万元

，“

舱口盖生产综合技术改造项目

”

投入自筹资金约

９０

万元

。

公

司将于近期利用募集资金置换经会计师审计确认的相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投入的自筹资金

。

置换

完成后

，“

起重装备产业化项目

”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约为

５６

，

２７７

万元

，“

海洋工程装备项目

”

募集资金

专户余额为

２５

，

１９７

万元

，“

舱口盖生产综合技术改造项目

”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约为

６

，

９２１

万元

。

根据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进度

，

未来

６

个月

，“

起重装备产业化项目

”

募集资金专户将会有不低于

３９

，

０００

万元的募集资金暂时闲置

，“

海洋工程装备项目

”

募集资金专户将会有不低于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的募集资金

暂时闲置

。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

在保证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前提下

，

公司拟使用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同

时保证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款项到期后

，

将及时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正常进行

。

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因发展需要

，

实施进度超过目前预计

，

公司将随时利用自有资

金及时归还

，

以确保项目进展

。

因此

，

润邦股份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

，

不会影响公司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３

、

润邦股份上述募集资金使用行为履行了必要的程序

，

及时通知了保荐人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

符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

用的相关规定

。

因此

，

西南证券同意润邦股份本次拟使用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

。

特此公告

。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１０ 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４８３ 证券简称：润邦股份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００５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定

，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

（

星期二

）

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

现将本次会议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２

、

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等规定

。

３

、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

（

星期二

）

上午

１０

：

００

开始

，

会期半天

。

４

、

会议召开方式

：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

。

５

、

会议地点

：

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振兴西路

９

号公司会议室

。

６

、

出席对象

：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或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

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

２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

３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１

、《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２

、《

关于修订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上述议案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

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的

《

证券时

报

》、《

上海证券报

》

及巨潮网

。

三

、

会议登记办法

１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

２９

日

（

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００

）

２

、

登记地点

：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振兴西路

９

号

）

３

、

登记方式

：

（

１

）

自然人股东须持股东账户卡

、

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行登记

；

（

２

）

受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

，

须持委托人身份证

、

代理人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

、

股东账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行登记

；

（

３

）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需持本人身份证

、

营业执照

（

加盖公司公章的复印件

）、

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

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

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需持营业执照

（

加盖公司公章的复印件

）、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

委托人身份证

、

代理人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

、

股东

账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登记

；

（

４

）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

异地股东书面信函登记以当地邮戳为准

。

本公

司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

４

、

注意事项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的原件到场

。

四

、

其他事项

１

、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

０５１３－８０１００２０６

传真号码

：

０５１３－８０１００２０６

联系人

：

谢贵兴 章智军

通讯地址

：

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振兴西路

９

号

邮政编码

：

２２６０１０

２

、

会期半天

，

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１０ 月１６日

附件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公司

（

本人

）

出席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召开的江苏润邦重

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

并依据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会议审议

的各项议案进行投票

，

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

序号 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

《关于修订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说明

：

请在

“

同意

”、“

反对

”

或

“

弃权

”

空格内填上

“

√

”

号

。

投票人只能表明

“

同意

”、“

反对

”

或

“

弃

权

”

一种意见

，

涂改

、

填写其他符号

、

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效

，

按弃权处理

。 ）

委托人

（

签名或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被委托人签字

：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２０１０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４８３ 证券简称：润邦股份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００６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以邮件形式发出会

议通知

，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

应参加会议监事

３

人

，

实际参加会议监事

３

人

，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彭光玉先生主持

，

符合

《

公司法

》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经审议

，

形成如下决议

：

审议通过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公司本次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能够有效地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减少财务

费用

，

降低经营成本

，

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

符合公司

全体股东的利益

。

因此

，

监事会同意使用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使

用期限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网及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刊登的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３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特此公告

。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１０ 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000417��������证券简称：合肥百货 公告编号：2010-023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

2010

年

10

月

15

日上午

9:00

2.

召开地点

：

合肥市长江西路

689

号金座

A25

层

3.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方式

4.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

：

董事长郑晓燕女士

6.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说明

。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7

人

，

代表股份

195,195,296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为

40.69%

。

二

、

提案审议情况

（

一

）

本次会议所有提案的表决方式均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

（

二

）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关于挂牌转让合肥拓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等房地产公司股权的

议案

》

①

总的表决情况

：

同意

195,195,296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②

表决结果

：

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

三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

：

蒋敏

、

惠志强

3.

结论性意见

：

天禾律师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

、

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我国

法律

、

法规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

、

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1.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法律意见书

。

以上决议

，

特此公告

。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简称：道博股份 证券代码：600136 公告编号：临 2010-021 号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3 季度业绩预告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公司就

2010

年

3

季度业绩预告作出如下提示性公告

：

一

、

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

、

业绩预告期间

：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9

月

30

日

2

、

业绩预告情况

：

预计相比去年同期减少在

70%

左右

3

、

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

否

二

、

上年同期业绩

2009

年

3

季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37,025,202.74

元

，

每股收益为

0.35

元

。

三

、

业绩减少原因

主要是由于上年同期公司存在债务重组收益

，

导致非经常性损益增加了

28,161,821.14

万元所致

。

四

、

其他有关说明

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2010

年

3

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0 月 16 日

注

：

1

、

本表所列

10

月

15

日的数据由有关基金管理公司计算

，

基金托管银行复核后提供

。

2

、

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为

：

按照基金所持有的股票的当日平均价计算

。

3

、

累计净值

=

单位净值

+

基金建立以来累计派息金额

。

4

、

未经审计的单位拟分配收益由基金管理人根据基金上年度单位可分配收益

，

按照

《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

规定的收益分配比例

（

至

少

90%

）

计算

、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得出

，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在有关财务数据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

，

基金单位净收益

、

单位分配收益及其

权益登记日

、

红利派发日等收益分配有关事项

，

以基金年报和基金分红派息公告为准

。

证券投资基金资产净值周报表

截止时间

：

2010

年

10

月

15

日 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规模 设立时间 管理人

1 184688

基金开元

2,218,870,398.88 1.1094 20

亿元

1998.3.27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 500001

国泰金泰封闭

2,575,518,426.31 1.2878 20

亿元

1998.3.27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 500008

华夏兴华封闭

2,407,723,533.89 1.2039 20

亿元

1998.4.28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 500003

华安安信封闭

2,519,372,918.63 1.2597 20

亿元

1998.6.22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 500006

基金裕阳

2,333,482,645.96 1.1667 20

亿元

1998.7.25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 184689

基金普惠

2,510,544,123.31 1.2553 20

亿元

1999.1.6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 184690

基金同益

2,459,337,454.11 1.2297 20

亿元

1999.4.8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 500002

嘉实泰和封闭

2,392,076,208.56 1.1960 20

亿元

1999.4.8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 184691

基金景宏

2,776,741,399.76 1.3884 20

亿元

1999.5.4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 500005

基金汉盛

3,117,061,437.84 1.5585 20

亿元

1999.5.1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 500009

华安安顺封闭

3,979,432,517.01 1.3265 30

亿元

1999.6.15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 184692

基金裕隆

3,816,917,024.98 1.2723 30

亿元

1999.6.15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 500018

华夏兴和封闭

3,682,915,854.60 1.2276 30

亿元

1999.7.14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 184693

基金普丰

3,614,804,239.28 1.2049 30

亿元

1999.7.14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 184698

基金天元

3,367,789,315.01 1.1226 30

亿元

1999.8.25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 500011

国泰金鑫封闭

3,752,576,835.34 1.2509 30

亿元

1999.10.21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 184699

基金同盛

3,833,107,094.49 1.2777 30

亿元

1999.11.5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 184701

基金景福

4,202,653,879.09 1.4009 30

亿元

1999.12.30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 500015

基金汉兴

3,760,655,114.86 1.2536 30

亿元

1999.12.3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 184705

基金裕泽

611,329,669.42 1.2227 5

亿元

2000.3.27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 500038

融通通乾封闭

3,239,083,308.19 1.6195 20

亿元

2001.8.29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2 184728

基金鸿阳

1,668,350,581.58 0.8342 20

亿元

2001.12.10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3 500056

易方达科瑞封闭

3,385,637,597.99 1.1285 30

亿元

2002.3.1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 184721

嘉实丰和价值封闭

3,300,292,081.55 1.1001 30

亿元

2002.3.22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5 184722

长城久嘉封闭

2,024,258,999.06 1.0121 20

亿元

2002.7.5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6 500058

银河银丰封闭

3,314,636,871.79 1.105 30

亿元

2002.8.15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未经审计单位拟分

配收益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证券代码：600089����������证券简称：特变电工 编号：临 2010-044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重要合同公告

� � � �本公司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

，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与赞比亚国家电力公司签署了

《

Pensulo-Kasama 330kV

电网

建设项目合同

》《

Pensulo-Msoro-Chipata West 330kV

电网建设项目合同

》，

合同金额分别为

167,434,613

美元

、

165,838,286

美元

，

合计

3.3

亿美元

，

该合同价款包含入境关税及增值税

。

电网建设内容为

Pensulo-Kasama

、

Pensulo-Msoro-Chipata West

的

330kV

变电站

、

330kV

及

66kV

输电线路

。

赞比亚国家电力公司在收到公司的预付款保函及履约保函后按合同总价款的

20%

支付预付款

，

其余款项按项目进度支付

。

项目质保期为

24

个月

，

合同总金额

5%

的质保金

在质保期满后

45

日内支付

。

上述项目在合同生效

30

日后的

30

个月内完成

。

上述合同在赞比

亚国家电力公司与相关银行签署的贷款协议生效及公司收到预付款之日起生效

。

由于赞比亚国家电力公司与银行的贷款协议尚未签署

，

上述合同的生效存在一定风险

，

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0 月 15 日


